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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债务重组及咨询顾问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委托关联方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厚资产”）

对公司及子公司的债务危机管理和风险处置、资产处置、企业经营管理等提供咨

询顾问服务。 

●本协议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后续相关事宜将按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

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天能源”）原控股股

东青岛中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资产”）、原实际控制人之一邓天

洲先生于 2019年 3 月 6日分别与铜陵国厚天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

陵国厚”）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中天资产、邓天洲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的表决权委托给铜陵国厚，公司控股股东由中天资产变为铜陵国厚。具体详见

2019年 3月 7日披露于指定媒体和网站的《中天能源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1号）。 

铜陵国厚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厚资产持有铜陵国厚 65%股权，为铜陵国厚第

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国厚

资产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04-29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皖江财富广场 A1座 11楼 1102、1103室 

注册资本：25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098681720A 

法定代表人：李厚文 

经营范围：资产收购、管理、处置,资产重组，接受委托或委托对资产进行

管理、处置，资产管理咨询。(以上项目涉及前置许可的除外)。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天能源委托国厚资产以其自身名义对中天能源（含子公司）的债务危机管

理和风险处置、资产处置、企业经营管理等提供咨询顾问服务，包括以下内容的

全部或部分： 

1、债务风险处置及债权人关系沟通维护； 

2、债务重组咨询及管理、实施； 

3、财务咨询管理； 

4、法律事务及日常事务咨询管理； 

5、企业经营及内部控制咨询管理； 

6、股权资产、实物资产等资产的管理、处置咨询管理及中介服务； 

7、对外投资咨询管理及中介服务； 

8、股权融资、间接融资等融资顾问及中介服务； 

9、公司经营计划、产业整合咨询服务； 

10、证券市场资本运作咨询服务等。 

第二条 服务期限 

中天能源委托国厚资产提供本协议约定内容服务的期限为自本协议签订之

日起 5年。服务期限到期后如中天能源未书面要求停止履约的，本协议自动续签

5年。 

第三条 中天能源的权利义务 



1、中天能源有权要求国厚资产提供本协议约定的服务，接受国厚资产工作

成果； 

2、中天能源应全力配合国厚资产工作，向国厚资产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确保国厚资产能顺利开展工作； 

3、中天能源应如实、全面、准确地向国厚资产披露有关信息，提供有关资

料； 

4、未经国厚资产同意，中天能源不得将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或部

分转让给第三方； 

5、国厚资产所进行的受托工作，涉及财产/财产性权利处置的，须征得中天

能源或资产所属子公司的书面同意方得实施； 

6、按约定按时足额向国厚资产支付费用。 

第四条 国厚资产的权利义务 

1、国厚资产应委派具有丰富资产管理处置经验的金融、法律、财务等专业

人员提供服务； 

2、国厚资产作为牵头方，有权根据客观需要对外聘请律师事务所、证券公

司、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提供专业咨询服务，费用由国厚资产自行承担； 

3、国厚资产有权根据实际需要，采取现场服务、电话服务、微信等即时通

讯软件服务等方式履行本协议； 

4、为履行本协议之需要，国厚资产有权要求中天能源如实、全面、准确提

供有关资料，接受有关尽调； 

5、国厚资产有权根据本协议约定收取费用。 

第五条 费用约定 

1、基础服务费用 

双方确认，本协议项下国厚资产收取的基础服务费用为 100 万元/月（不含

税，税费由中天能源另行承担）。由中天能源于每自然年度届满之日三十日内或

本协议解除、到期之日三十日内向国厚资产据实计费，一次性支付上一自然年度

的费用。 

2、专项服务费用（以下服务均含中天能源子公司） 

2.1 股权融资类服务（含债转股、国厚资产推荐且获中天能源书面同意引进



股权投资人增资扩股、吸收股权投资方新设公司等），服务费用为股权投资金额

的 5%，该费用应于转股、投资等协议签署之日起 10日内由中天能源向国厚资产

一次性支付； 

2.2 债务重组类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延迟支付应付款项、延长还本付息期限、

降低融资成本、降低债务或担保负担等），服务费用分类计算：1、延迟支付应付

款项和延长还本付息期限的，应以年为计量单位，每满一年的，按照延付款项金

额的 2%支付。不满一年的，按照实际延长期限（以月为单位）据实计算。2、降

融资成本、降低债务或担保减少部分 2%比例计算费用。担保负担减少和主债务

减少的情形不并行适用。该费用应于相关协议签署或债务发生实际之日起 10 日

内由中天能源向国厚资产一次性支付。双方确认，该项服务费用每 12 个月结算

一次，如该 12 个月累计收取的服务费少于 500 万元，按 500 万收取，中天能源

应在该结算日后 5个工作日内向国厚资产支付； 

2.3 经国厚资产引荐且中天能源书面确认同意的债权融资类服务，服务费用

为引入资金金额的 2%，中天能源应于自第一笔资金到账之日起 10日内向国厚资

产一次性支付； 

2.4 资产处置类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动产、不动产、股权、知识产权等资产

的处置，应收账款的处置等），服务费用为资产处置金额的 2%，该费用应于自有

关协议签署之日起 10 日内由中天能源向国厚资产一次性支付。 

3、双方确认，国厚资产因提供本协议项下服务而产生的实际开支（包括但

不限于差旅费、食宿费、资料费及垫付的相关行政、司法、鉴定、公证、仲裁等

部门收取的费用）应由中天能源承担。 

4、中天能源确认，国厚资产已收取的费用，不因任何理由退还。如以上服

务对象为中天能源子公司的，服务费用由中天能源支付给国厚资产，该子公司连

带清偿，中天能源另行与其子公司内部结算。如本协议因任何原因中止和/或终

止履行的，国厚资产有权依据工作进展程度，相应收取费用。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产

生的全部损失。特别的，如因中天能源原因未征得国厚资产同意的情况下解除本

协议或中天能源另行与第三方签署同类协议的，中天能源应向国厚资产承担



3,000万元违约金。 

2、在执行本条第一款的同时，中天能源未按约定支付费用的，应按逾期金

额的万分之五/每日的标准向国厚资产支付滞纳金。 

3、如国厚资产未按约履行约定义务，应相应减免中天能源的基础服务费用。 

第七条 争议解决 

如因本协议发生争议，中天能源、国厚资产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经友好协

商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提交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解决。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因流动性危机面临多起诉讼，已陷入经营困难，本协议的签署，有利于

公司借助国厚资产的管理团队在不良资产管理运营、危机管理、债务重组和金融

服务方面的丰富经验，化解公司债务风险，处置公司低效资产、完善企业经营管

理，从而缓解流动性紧张，使公司尽快摆脱困境。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事前审核，同意将上诉事项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

2019 年 6 月 5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事项。关联董事

王东先生依法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

于指定媒体及网站的《独立董事关于与关联方签署<债务重组及咨询顾问协议>

的事前认可》、《中天能源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58

号）及《独立董事关于与关联方签署<债务重组及咨询顾问协议>的独立意见》。 

六、与该关联方发生的历史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铜陵国厚累计向公司提供借款的本息合计余额为

3,097.92 万元（不含本次借款），过去 12 个月内铜陵国厚及国厚资产累计向公

司提供借款金额 3,097.92 万元。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7 日 


